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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 5月 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鲁证调查字[2018]7

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2019 年 8 月 13 日，公司

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9]121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

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2019年 10月 25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 

109号）和《市场禁入决定书》（[2019]15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当事人：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曾昭秦、王永文、岳彩鹏、蒋涛、李延召、吉星

敏、佘廉、刘国芳、路军伟、柳毅敏、王凯东、李家生、田茂龙、张晓燕、李廷涛、曾陆、张

兰华、纪光辉、文云波、牛宝东、史别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天业股份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

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

审理终结。 

经查明，天业股份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关联交易 

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集团)为天业股份的控股股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七十一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天业集团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为天业股份的关



联方。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天业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通过银行划款、开具票据等方式，

向天业集团等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构成天业股份与天业集团等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发生的金额，2016年上半年为 144,508.8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8.27％；2016 全年为 355,343.53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7.06％；2017 年上半

年为 398,839.19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8.2％；2017 全年为 501,019.19 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1.54％；2018年上半年为 113,647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65.49％。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证监会公告[2016]31 号、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4]22号)

第二十八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证监会公告[2016]32号、证监会公告[2017]18号)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天业股份应当在相

关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关联交易情况。天业股份未在《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年年度报告》

《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该情况，导致相关定

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二、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 

天业股份 2016年上半年，累计向关联方提供担保 30,900万元；2016年全年，累计向关联

方提供担保 94,900 万元；2017 年上半年，累计向关联方提供担保 313,615 万元，向非关联方

提供担保 5,000万元；2017 年全年，累计向关联方提供担保 565,385万元，向非关联方提供担

保 23,000 万元；2018 年上半年，累计向关联方提供担保 5,700 万元。根据《证券法》第六十

七条第二款第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一条第一

款第二项的规定，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9.11 的要求，天业股份应当在

签订担保合同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其对外提供担保交易事项。天业股份未及时披露上述

重大事件。 

天业股份《2016 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向关联方提供担保发生额 30,900 万元，未披露对

外担保余额 54,122 万元；《2016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向关联方提供担保发生额 94,900 万元，

未披露对外担保余额 108,244 万元；《2017 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对外担保发生额 318,615 万

元，其中未披露向关联方提供担保发生额 313,615 万元，未披露对外担保余额 415,681 万元；



《2017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对外担保发生额 526,385万元，其中未披露向关联方提供担保发生

额 503,385万元，未披露对外担保余额 542,667.20万元；《2018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向关联

方提供担保发生额 5,700万元，未披露对外担保余额 486,913万元。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证监会公告[2016]31 号、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四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4]22号)第二十九条、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

公告[2016]32 号、证监会公告[2017]18 号)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天业股份应当在相关定期报告

中披露其对外担保事项。天业股份未在《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

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该事项，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

大遗漏。 

三、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2017年 6月至 2018年 12月，天业股份多次发生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涉及

债务金额 397,842.52万元。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

第四项、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天业股份应当在未能清

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发生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其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

况。天业股份未及时披露上述重大事件。 

天业股份《2017 年半年度报告》应披露未披露的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金额为 30,700

万元；《2017年年度报告》应披露未披露的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金额为 8,231.95万元；《2018

年半年度报告》应披露未披露的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金额为 208,936.68万元。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三十八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

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6]32号、证监会公告[2017]18号)第三十六条

的规定，天业股份应当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天业股份未在

《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该情况，导致相关定

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四、未及时披露及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诉讼和仲裁 

自 2017 年 9 月起，天业股份涉及多起诉讼、仲裁案件。2017 年全年，涉及诉讼 3 起、仲



裁 2 起，涉案金额累计为 41,369.24 万元。2018 年上半年，涉及诉讼 46 起、仲裁 1 起，涉案

金额累计为 434,804.26 万元。2018 年全年，涉及诉讼 76 起，仲裁 1 起，涉案金额累计为

584,793.22万元。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十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七

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9.11 的要求，天业

股份应当在收到重大诉讼、仲裁相关法律文书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披露重大诉讼、仲裁发生

情况。天业股份未及时披露上述重大事件。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

二十二条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三十六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

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8号)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天业股份应当在

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重大诉讼、仲裁的情况。天业股份未在《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该情况，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五、在定期报告中虚增利润 

(一)不适当确认投资收益事项 

2017年 6月 28日，天业股份与吉林省中青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中青)

签署《深圳天盈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 18,000 万元向吉林中青转让深圳天盈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盈实业)51％股权。2017 年 7 月 19 日，天业股份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权转让事项。2017年 8月 25日，天盈实业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截止 2017年底，吉

林中青未按协议约定向天业股份支付转让款，未接管天盈实业，天业股份仍对天盈实业实际控

制，并承担经营活动相关的盈亏。天业股份 2017年在不符合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确认条件时确认

了投资收益，并在编制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未将天盈实业纳入合并范围，不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 33 号一一合并财务报表》(财会[2014]10 号)第七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上述事项

致天业股份《2017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利润 14,596.83万元。 

(二)未及时确认工程成本事项 

天业股份东营分公司盛世龙城项目 2007 年开工建设，2010 年各单项工程陆续完工交付，

交付时各单项工程结算尚未全部完成，天业股份按照预算总成本结转工程成本。在各单项工程

结算陆续完成后，因部分工程结算单没有及时交至财务部门，财务部门未及时将结算值与预算

值差额部分记账。上述事项致天业股份《2015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利润 1,094.66万元，《2016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利润 34.99万元，《2017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利润 5,257.17万元。 

(三)少计财务费用事项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8 月，天业股份将向相关个人支付的融资居间费、向债权人支付的

违约金及向相关公司支付的财务顾问费等财务费用，计为对隐瞒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山东亨业贸

易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上述事项致天业股份《2016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利润 2,319.92

万元，《2017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利润 2,260.80万元。 

(四)少计所得税费用事项 

天业股份子公司烟台市存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存宝公司)开发的天业盛世景苑

项目于 2015年 9月开盘销售，暂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至 2017年，存宝

公司按税法规定预缴企业所得税，将预缴所得税计入其他流动资产科目。2016 年至 2017 年，

存宝公司重复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并减记所得税费用。上述事项致天业股份《2016年年度报告》

虚增净利润 809.36万元，《2017年年度报告》虚增净利润 168.34万元。 

(五)少计营业成本及多计所得税费用事项 

天业股份境外孙公司明加尔金源公司存货确认错误，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分别少结

转营业成本 6,902.06 万元、5,731.23 万元、6,259.24 万元，2017 年多计提当期所得税费用

849.44 万元。上述事项致天业股份《2014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利润 6,902.06 万元，《2015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利润 5,731.23万元，《2016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利润 6,259.24 万元，

《2017年年度报告》虚减净利润 849.44万元。 

上述行为导致天业股份披露的相关年度报告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情况说明、合同或协议文件、账务资料、法律文书、银行账

户资料、银行流水、银行对账单、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证明。 

天业股份披露的《2014 年年度报告》《2015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6 年半年度

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以及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六十三条有关“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及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有关“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

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



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行为。 

天业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关于“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规定，构成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本案事实、责任人职务、责任人实际履职情况、审议相关定期报告的会议决议、会议

表决情况、定期报告书面确认意见等，对天业股份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为曾昭秦、王永文、岳彩鹏、李延召、蒋涛，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柳毅敏、王凯东、李家生、

田茂龙、张兰华、纪光辉、文云波、牛宝东、吉星敏、李廷涛、佘廉、刘国芳、路军伟、张晓

燕、曾陆、史别林。 

无证据表明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涉案事项中尽到勤勉尽责义务。 

曾昭秦作为天业股份实际控制人，其行为已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所述“发

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前两款违法行为”

的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

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 

二、对曾昭秦给予警告，并处以 90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 30万元，

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 60万元； 

三、对王永文、岳彩鹏、李延召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万元罚款； 

四、对蒋涛给予警告，并处以 10万元罚款； 

五、对柳毅敏、王凯东、李家生、田茂龙、张兰华、纪光辉、文云波、牛宝东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 5万元罚款； 

六、对吉星敏、李廷涛、佘廉、刘国芳、路军伟、张晓燕、曾陆、史别林给予警告，并分

别处以 3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

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同时，“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

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第五条第七项

的规定，我会决定:对曾昭秦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

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第五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对王永文、岳彩鹏、李延召分别采

取 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蒋涛采取 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

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

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当事人如果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

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以上为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场禁入决定书》的主要内容。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6日 


